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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漳平市应急管理局

2020 年度“双随机”抽查工作计划

为进一步规范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检查行为，认真做好安全

生产监督管理工作，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，保障人民群众

生命财产安全，促进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，结合工作实

际，特制定 2020年度“双随机”抽查工作计划。

一、抽查目的

为创新监管方式，规范执法行为，强化社会监督，着力解

决群众、企业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，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。

二、抽查依据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

理条例》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《福建省安全生产条例》《危

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

以及《关于公布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和多部门监管事项清单的通

知》（漳应急〔2019〕24号）。

三、抽查范围

主要围绕全市非煤矿山领域、危险化学品领域、烟花爆竹

领域、工贸领域、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

抽查。2020年，我局“双随机”执法检查对象共 513家（非煤矿

山领域 33家，危险化学品领域 52家，烟花爆竹领域 96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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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贸领域 332家）。

四、抽查事项

按照《漳平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公布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和多

部门监管事项清单的通知》（漳应急〔2020〕40号）的随机抽

查事项清单中的抽查事项进行检查。

五、计划实施

（一）确定抽查对象和执法检查人员。随机抽查从 2020

年 1月份开始至 12月底止。具体抽查对象和执法检查人员，

从《漳平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 2020年度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

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漳应急〔2020〕41号）附件 3、4

中分别随机抽取。

（二）合理确定随机抽查频次。按照既要保证必要的抽查

覆盖面和工作力度，又要防止检查过多和执法扰民的要求，以

不影响公正与效率为前提，合理确定随机抽查的比例和频次。

由各监管业务股室（中心）对应开展随机抽查，每季度开展随

机抽查 1次，随机抽查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2020年度一般检查

单位数的 10%，其中对危险性较大的重点单位每年要实现检查

全覆盖，对于投诉举报多、或有严重违法违规记录的企业，加

大随机抽查力度。

（三）积极开展联合抽查。各监管业务股室（中心）要按

照市政府的统一部署，结合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和“双随机”要求，

加强本部门内部间、与有关部门间开展联合随机抽查，依照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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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职责处理检查发现的问题，互通执法结果，形成执法合力。

六、结果处理及公示

监督检查发现问题的需要出具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的，由

执法检查人员当场出具，并告知有关责任单位。如果在监督检

查中发现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或约谈主要负责人后仍然拒不整

改的，将予以曝光和行政处罚。各监管业务股室（中心）要在

每季度末填好《漳平市应急管理局“双随机”抽查结果登记表》

（见附件 2）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福建）、龙岩

市政务数据汇聚共享平台、漳平市政府网站公示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明确建立随机抽查工作机制的重要

意义和总体目标，根据实际情况，加强领导，组织人员认真细

化推进随机抽查的任务，并结合年度监督检查计划，统筹协调，

调整充实一线监管力量，确保随机抽查工作稳妥推进。

（二）强化宣传培训。加强执法人员业务培训，及时总结

交流执法经验，提升执法能力和水平，不断完善随机抽查执法

模式和方法。充分利用各种传媒渠道，广泛开展宣传报道，为

随机抽查工作顺利开展营造良好氛围。

（三）强化公平公正执法意识。随机抽查是行政执法监管

方式的探索和创新，在开展“双随机”工作中执法人员要加强规

范执法意识，加快转变执法理念，不断提高执法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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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漳平市应急管理局 股第 季度“双随机”抽查结果登记表

抽检事项： 抽签时间：

序

号
随机抽取企业名单

随机抽取执

法人员名单
检查情况及处理结果 检查时间

备注：各监管业务股室（中心）每季度开展一次“双随机”抽检，并填好本表后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福建）、龙岩市

政务数据汇聚共享平台、漳平市政府网站进行公示。


